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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抢鲜看

妈妈带我回家吧

本报7月25日讯 (记者 苑
菲菲 ) 路上隐约听见孩子的
啼哭声，靠近发现居然是一名
包裹在毯子里的婴儿。24日深
夜11点半左右，出租车师傅唐
阳在芝罘区魁玉路发现一名弃
婴，这个孩子已被烟台市儿童
福利院收养。据悉，这个体重
不足 5斤的男婴出生仅 5天左
右，脐带还未脱落，从外观看
孩子很健康。

唐阳是一名夜班出租车司
机。24日晚11点半左右，唐阳拉
着一名乘客前往大刘家。路过
位于魁玉路的烟台市儿童福利
院附近时，隐约听到有婴儿的
啼哭声。越过马路护栏往对面
看去，唐阳发现路边好像放着

一 个 包 裹 ，看 起 来 像 是 个 孩
子。唐阳跟乘客商量后，从前
面掉头转到了马路对面。

在一家超市门口，唐阳走
近一看，发现在一个蝴蝶花图
案的毯子里包着一个婴儿。孩
子上身穿着紫色的婴儿服，带
着 纸 尿 裤 ，身 上 没 有 任 何 信
物。唐阳说，当时曾看到一辆
黑色别克君越在附近转悠了一
圈，此外再没看到其他人。

唐阳说，小家伙很乖，被
抱起来后就不哭了，只是安静
地咬着手指。路东面就是儿童
福利院，唐阳和乘客将孩子抱
过去找到了值班人员。得知市
民不能私自将孩子送到福利
院，唐阳打了110报警，之后将

乘客送到目的地，孩子则由福
利 院 值 班 人 员 暂 时 照 顾 。很
快，黄务派出所值班民警赶到
现场，调查情况后将孩子送入
了儿童福利院。

2 5 日 上 午 ，在 烟 台 市 儿
童 福 利 院 婴 儿 班 ，记 者 见 到
了 这 个 婴 儿 。据 工 作 人 员 介
绍 ，小 家 伙 是 个 男 孩 ，出 生 5

天左右，脐带还未脱落。被抱
到 福 利 院 的 当 晚 ，工 作 人 员
给 他 洗 了 个 澡 ，换 上 了 新 的
宝宝服。从外观看，孩子很健
康也很漂亮，哭声洪亮，胃口
也 不 错 ，一 晚 上 吃 了 4 次 奶
粉 。“ 就 是 有 点 营 养 不 良 ，体
重较轻，不足5斤。”

因为是在魁玉路被发现

的，孩子取名叫佘诚魁。“听着
孩子肺部有点不太好，不过小
孩子的器官还没发育完全。”
负责照顾婴儿的贾班长说，26

日上午，他们会带孩子到芝罘
医院做体检，看看是否有心肺
或其他方面的先天性疾病。不
过可以排除先天性心脏病，因
为患此病的婴儿嘴唇都发乌，
但这名婴儿唇色正常。

小家伙不爱哭，见有人靠
近，只是微微张开眼睛静静地
看着，偶尔会用小手小脚在床
上来回翻滚两下。见有有新伙
伴到来，婴儿班其他小朋友有
时候会凑上来，隔着玻璃好奇
地向佘诚魁的床上张望。
(奖励线索人王先生 100元)

出出生生才才几几天天，，男男婴婴被被弃弃超超市市门门口口
孩子体重不到5斤，从外观看很健康，已被烟台市儿童福利院收养

根据我国刑法第261条，对年老、
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的
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
恶劣的行为，将构成遗弃罪。情节恶
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者管制。

据山东信谊律师事务所律师刘
昌辉介绍，在这起事件中，孩子才出
生5天左右，父母将其遗弃后消失，对
孩子生命造成严重威胁，已经涉嫌构
成遗弃罪，需要承担一定的刑事责
任。若司法提起诉讼，父母或被判处3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律师说法：

孩子父母涉嫌遗弃罪

头条延伸

今年，福利院已接收了60多个孩子

都说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父
母怎么忍心遗弃自己的孩子？据烟
台市儿童福利院负责弃婴收养的
杜主任介绍，烟台全市每年送往福
利院的弃婴有100多个，98%左右都
是1岁以内的婴儿。

今年到目前为止，福利院已经
收养了60多个孩子。这些弃婴中，女
婴占8成左右。一般来说，被遗弃的
孩子有的是因为患有先天性疾病
或身有残疾，有的是因为家庭原因

或父母吵架。这些孩子中，有70%以
上都被符合条件的家庭领养。

在烟台市儿童福利院幼儿班，
还有个因为父母吵架被暂时寄养在
这里的5岁男孩。这个小男孩是7月8

日下午5点左右，被世平路93号的一
位居民发现的。当时小男孩敲门，该
居民以为是走失小孩，周围也没看
到家长身影，便打电话报了警。

民警了解到，孩子的父母从南
方来烟台打工，因为争吵把孩子丢

在路上，至今因各种原因未领回，
警方只能将孩子暂时寄养在福利
院。而孩子提起父母也是一副躲避
的样子，不愿回家。

26日，这个小男孩将跟佘诚魁
一起到医院体检。照顾小男孩的工
作人员说，这个孩子认死理，不愿
意轻易更换自己的衣服和吃的东
西，违背他的意愿就会不停地哭。
因为没有安全感，哭的时候孩子也
是跟在工作人员身后，亦步亦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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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领养孩子，要满足4个条件

记者从烟台市儿童福利院了
解到，70%以上都被符合条件的家
庭领养。没有被收养的孩子，则一
直待在福利院直到结婚。据悉，市
民捡到弃婴，不能私自收养，市区
的可以报警由民警送往福利院。县

市区的报警后由民警做询问笔录
并出证明后，送往当地民政部门，
再由民政部门送往烟台市儿童福
利院。

若有的家庭想领养孩子，只要
满足夫妻双方年满30周岁、无子

女、无疾病、有稳定经济来源这四
个条件，就可以拨打6661096，向烟
台市儿童福利院提出申请。通过申
请后，与福利院签订寄养协议，孩
子先在这个家庭寄养半年，再根据
寄养情况确定是否正式领养。

记者从烟台市儿童福利院获
悉，去年有一个孩子被遗弃，一周
内孩子的家人就将其找回，但这样
的例子每年最多也只有一个。据
悉，当时男女未婚生育，男方以为

不是自己的孩子才遗弃，后经
DNA鉴定确认后，便从福利院将
孩子领回。但是超过一周无人问津
的孩子，多是被故意遗弃的。

据烟台市儿童福利院工作人

员介绍，父母遗弃自己的孩子想抱
回，也不是随便就能抱回。必须先
到当地派出所指定地点和孩子做
DNA鉴定，确认是亲生才可以抱
回。 本报记者 苑菲菲

遗弃自己孩子，也不能随便抱回

▲烟台市儿童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在细心照顾这个男婴。 本报记者 苑菲菲 摄

男婴就是在这家超市门口被发现的。 本报记者 苑菲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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